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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-3：學校辦理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 

 

一、課程實施資訊 

(一)結合課程屬性 

☐部定課程 ■校訂課程 

融入議題  

☐性別平等  ☐人權  ■環境  ■海洋  ☐品德  ☐生命  ☐法治 

■科技  ☐資訊  ☐能源  ☐安全  ☐防災  ☐家庭教育  ☐生涯規劃 

■多元文化  ■閱讀素養  ■國際教育  ☐原住民教育 

(二)課程實施地點 

■跨縣市 

縣市：台北市 

地點：光點電影院、科學教育館、天文館、新兒童樂園、長榮海事博

物館 

☐在地跨區域學習 

地點： 

 是否有住宿，■有住宿☐未住宿 

 住宿型態，☐學校場地■飯店/民宿☐露營☐其他 

(三)課程實施對象 ■班級 ☐班群☐學年☐其他 /對象六年級學生 

(四)課程參與人數 參與學生數 9人、參與教師數 4人 

(五)課程實施類型 
☐生態環境■人文歷史☐山野探索■休閒遊憩☐社區走讀 

■場館參訪☐職涯探索☐海洋體驗☐城鄉共學☐食農教育 

 

二、課程設計 (建議以 500 字為限) 

請著重在教師如何導引學生自主學習之策略，讓學生嘗試搭載學習主題、思考學習需求，

鼓勵其創造自己學習模式，累積學習經驗並逐步成為自主學習者。建議可結合「部定課

程」運用習得領域知能延伸學習，提供學習知能與生活情境的鏈結機會；或「校訂課程」

運用合宜學習場域資源，統整學習生活經驗，進行學習遷移展能。 

1.課前討論： 

課前討論： 

 ⑴在校內部定課程中，教師首先介紹戶外教育的目標與意義，並帶領學生進行初步的行程發

想。接著，教師將學生分成小組，讓他們在社會領域、自然領域及綜合領域中找出符合自我

想法的行程。每組學生根據各自的興趣和特長進行分工，合作學習並蒐集資料。 

執行單位 縣立五湖國小 

計畫聯絡人聯絡資訊 
姓名：郭昭君    職稱：職員     電話：（公）037911244        

手機：0928088309      E-mail：chao620415@gmail.com           

計畫名稱 五湖四海穿梭古今趣 



⑵教師利用博物館教育資源及多媒體素材充實相關課程內容，並在課堂上播放相關影片或展

示資料，激發學生的興趣與思考。在這過程中，教師和學生進行多次的討論，教師引導學生

思考戶外教育活動的各種可能性與挑戰。 

⑶每個小組完成初步規劃後，在全班進行分享與討論。學生之間互相提出意見和建議，進行

修正與完善。教師總結討論結果，進一步指導學生如何跨領域連結並整合各項資源。 

⑷最終，每個小組完成行程設計，並製作一份「我的學習旅程地圖」，展示他們的規劃成果。

學生們還需填寫戶外教育通知單，向家長說明活動內容及相關事項。家長給予回饋與建議，

學生根據家長的回饋進行最後的調整與確認。 

 在這整個過程中，教師與學生之間、學生與學生之間的討論與合作，確保了活動的全面性與

可行性，並培養了學生的團隊合作精神與自主學習能力。  

 

2.課中學習： 

2. 課中學習： 

(1)規劃行程:利用資訊課完成背包客旅行行程資料收集。 

(2)必須完成的任務:自理生活大小事，利用數位載具學習資料蒐集與問題解決。 

(3)執行過程中:能與同學分工合作討論並規劃，遇到困難互相討論。藉由影像、圖像及文字，

為課程作紀錄於「我的學習旅程地圖」，並在紀錄的過程中回顧加深舊經驗並再一次省思執行

過的課程。 

  

 

3.課後反思及評量： 

課後反思： 

學生個別寫撰寫一篇作文，去說明整個行程的內容及感想。分組並製作簡報，於全校集合時

間發表本次自主規劃旅行的過程，分享旅途中的心得。讓學生有機會練習規劃行程，體驗過

程中互助合作解決問題，並提升自主自理生活能力，練習利用簡報呈現活動，並上台發表。

各領域教師在教學中提供相關的協助，適時提醒注意事項，班親會及相關場合與家長說明課

程理念，讓家長能給予支持。 

 

三、安全風險管理機制(建議以 200字為限) 

後勤整備等教學活動相關安全管理與應變規劃，相關配合措施如下: 

活動前：1.活動場域或路線的勘查與危險評估。 

        2.場地大小可容納人數、提供人員專業是否符合需求。 

        3.場域動線規劃是否順暢。 

        4.緊急事故之因應措施，成立危機處理小組，建立指揮、回 

報系統。 

        5.研擬替代方案及醫療救護措施之規劃。 

        6.執行行前安全教育,學生務必了解活動中之可能風險與應 



          變方式。 

活動中：1.天候狀況與各場域之環境狀況。 

        2.參加人員身體健康狀況、精神狀況等之考量，是否適宜參 

          與活動。 

        3.緊急事件處理和應變的準備。 

活動後：危險因子審查與規劃不足之檢討記錄。 

  

 

 

  



表 4計畫二、辦理戶外教育課程經費申請表-學校填列提報  

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 

申請單位：縣立五湖國小 

計畫名稱：五湖四海穿梭古今趣 

計畫期程：113年 8月 1日至 114年 7月 31日 

計畫經費總額： 30,000 元，向國教署署申請補助金額：25,500元，自籌款：4,500元 

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： ■無  □有 

經 費 項 目 
計   畫   經   費   明   細 

單價(元) 數量 總價(元) 說  明 

業

務

費

經

常

門 

印刷費  0   

膳費 
100 39 3,900 含茶水費，13人 3餐共 39次 

交通費 
600 13 7,800 

搭乘苗栗-台北來回火車、捷

運、公車。 

場地費 

400 13 5,200 

含兒童新樂園、科教館、天文

台三館套票及故宮及海事博物

館門票 

住宿費 
1,000 13 13,000 13人住宿一晚 

雜支 
100 1 100 影印紙等文具 

小  計     30,000  

設

備

費

資

本

門 

僅限 2-2學校推展戶外教

育優質路線(每校最高補

助三十五萬元，其中資

本門經費以百分之四十

為限)，請依據課程需求 

核實編列及說明 

    

小  計     

合   計     30,000  

承辦單位 

 

主(會)計單位 機關學校首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或團體負責人 

國教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承辦人 

國教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組室主管 

備註：  

一、本表適用政府機關(構)、公私立學校、特種基金及行政法人。 

補助方式：部分補助【補

助比率 85％】 



二、各計畫執行單位應事先擬訂經費支用項目，並於本表說明欄詳實敘明。 

三、各執行單位經費動支應依中央政府各項經費支用規定、本署各計畫補(捐)助

要點及本要點經費編列基準表規定辦理。 

四、上述中央政府經費支用規定，得逕於「行政院主計總處網站-友善經費報支

專區-內審規定」查詢參考。 

五、非指定項目補(捐)助，說明欄位新增支用項目，得由執行單位循內部行政程

序自行辦理。 

六、同一計畫向本署及其他機關申請補(捐)助時，應於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內，

詳列向本署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金額，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，

本署應撤銷該補(捐)助案件，並收回已撥付款項。 

七、補(捐)助計畫除依本要點第 4 點規定之情形外，以不補(捐)助人事費、加班

費、內部場地使用費及行政管理費為原則。 

八、申請補(捐)助經費，其計畫執行涉及須依「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劃執行注意

事項」、預算法第 62條之 1 及其執行原則等相關規定辦理者，應明確標示

其為「廣告」，且揭示贊助機關（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）名稱，並不得

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。 

 

餘款繳回方式：繳回按補助

比率全數繳回 

 

※申請補助單位請依實際需求，自行增刪經費項目。 

 



2-3：學校辦理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 

 

一、 課程實施資訊 

(一) 結合課程屬性 

☐部定課程 校訂課程 

融入議題 

☐性別平等 ☐人權 環境 海洋 ☐品德 ☐生命 ☐法治 

科技 ☐資訊 ☐能源 ☐安全 ☐防災 ☐家庭教育 ☐生涯規劃 

多元文化 閱讀素養 國際教育 ☐原住民族教育 

(二) 課程實施地點 

跨縣市，台北市 

地點： 

(光點電影院、科學教育館、天文館、新兒童樂園、長榮海事博物館)館 

☐在地跨區域學習 

地點：(請填寫鄉鎮及場域名稱) 

 是否有住宿， 有住宿 ☐未住宿 

 住宿型態，☐學校場地 飯店/民宿 ☐露營 ☐其他___________ 

(三) 課程實施對象 班級 ☐班群 ☐學年 ☐其他   /對象六年級學生 

(四) 課程實施類型 

生態環境   人文歷史 

☐山野探索   休閒遊憩 

☐社區走讀   場館參訪 

☐職涯探索   海洋體驗 

城鄉共學   ☐食農教育 

 

二、 課程規劃 

(一) 學習目標 

1.配合校內各科教學，擴大學習領域，增廣學生見聞，提高學生學習

意願及陶治其身心健康。 

2.加強學生對於人、事、地、物之觀察，增進其對各項事務之體驗，

充實其生活經驗和經歷。 

3.整合文化、藝術、鄉土、生態等資源，轉化為教育現場之教材，以

擴充學生知識領域，增進對於文化之體驗，提高教師教學效能。 

4.校外教學結合與落實課程目標，增進學生認識並關懷台灣環境、生

態，善盡惜福、善用各式資源。 

執行單位 苗栗縣西湖鄉五湖國民小學 

計畫聯絡人聯絡資訊 
姓名：郭昭君 職稱：學務組長   電話：（公）037-911244#14 

手機：0928-088309      E-mail：chao620415@gmail.com 

計畫名稱 五湖四海穿梭古今趣 

113學年度補助地方政府戶外教育計畫申請書-五湖國小修正檔案



二、 課程規劃 

5.運用電子消費，實施高鐵之旅，培養帶得走的能力。 

(二) 課程設計 

1. 以「學習共同體」的教學模式將校外教學以統整課程的概念融入

各學習領域及五湖國小校本課程(品格力、學習力、健康力)，讓

學生進行探究、合作、表達之學習而展現學生才是學習主體的教

育意義。利用每週的彈性課程做討論規劃，請學生在社會、自然、

綜合領域上課中，發想並詢問教師相關問題。 

 

【課程架構圖-暫定】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 

1. 課前討論： 

 ⑴在校內部定課程中，教師首先介紹戶外教育的目標與意義，並

帶領學生進行初步的行程發想。接著，教師將學生分成小組，讓

他們在社會領域、自然領域及綜合領域中找出符合自我想法的行

程。每組學生根據各自的興趣和特長進行分工，合作學習並蒐集

資料。 

⑵教師利用博物館教育資源及多媒體素材充實相關課程內容，並

在課堂上播放相關影片或展示資料，激發學生的興趣與思考。在

這過程中，教師和學生進行多次的討論，教師引導學生思考戶外

教育活動的各種可能性與挑戰。 

⑶每個小組完成初步規劃後，在全班進行分享與討論。學生之間

互相提出意見和建議，進行修正與完善。教師總結討論結果，進

一步指導學生如何跨領域連結並整合各項資源。 

  ⑷最終，每個小組完成行程設計，並製作一份「我的學習旅程地

圖」，展示他們的規劃成果。學生們還需填寫戶外教育通知單，

向家長說明活動內容及相關事項。家長給予回饋與建議，學生根

據家長的回饋進行最後的調整與確認。 

五湖四海穿梭古今趣 

自然與人文科技 
(科學教育館、天文館) 

() 

海洋教育 
(長榮海事博物館) 

 

健康與體育 
(來憩新兒童樂園) 

 

社會 
(台北之家-光點電影院) 



二、 課程規劃 

在這整個過程中，教師與學生之間、學生與學生之間的討論與合

作，確保了活動的全面性與可行性，並培養了學生的團隊合作精

神與自主學習能力。 

2.課中學習： 

(1)規劃行程:利用資訊課完成背包客旅行行程資料收集。 

(2)必須完成的任務:自理生活大小事，利用數位載具學習資料蒐集

與問題解決。 

(3)執行過程中:能與同學分工合作討論並規劃，遇到困難互相討

論。藉由影像、圖像及文字，為課程作紀錄於「我的學習旅程地

圖」，並在紀錄的過程中回顧加深舊經驗並再一次省思執行過的課

程。 

3.課後反思： 

學生個別寫撰寫一篇作文，去說明整個行程的內容及感想。分組並

製作簡報，於全校集合時間發表本次自主規劃旅行的過程，分享旅

途中的心得。讓學生有機會練習規劃行程，體驗過程中互助合作解

決問題，並提升自主自理生活能力，練習利用簡報呈現活動，並上

台發表。各領域教師在教學中提供相關的協助，適時提醒注意事項，

班親會及相關場合與家長說明課程理念，讓家長能給予支持。 

(三) 評量方式 

採取多元評量，包含口頭評量，實作評量，寫作評量等，教師除即時

回饋外，社會領域、自然領域及綜合領域中額外給予加分，並配合學

校獎勵制度給予獎勵。 

(四) 風險評估與安全管理

機制 

後勤整備等教學活動相關安全管理與應變規劃，相關配合措施如下: 

活動前：1.活動場域或路線的勘查與危險評估。 

        2.場地大小可容納人數、提供人員專業是否符合需求。 

        3.場域動線規劃是否順暢。 

        4.緊急事故之因應措施，成立危機處理小組，建立指揮、回 

報系統。 

        5.研擬替代方案及醫療救護措施之規劃。 

        6.執行行前安全教育,學生務必了解活動中之可能風險與應 

          變方式。 

活動中：1.天候狀況與各場域之環境狀況。 

        2.參加人員身體健康狀況、精神狀況等之考量，是否適宜參 

          與活動。 

        3.緊急事件處理和應變的準備。 

活動後：危險因子審查與規劃不足之檢討記錄。 

 

 



三、預期效益 

執行項目 量化成效 填列說明 

(一)本校預計參與

人次 

1. 參與學生數___9__人 

2. 參與教師數___4___人 

3. 參與家長數___0___人 

估計參與本次課程之學生、教師及家

長人數。〔家長若無參與則免填〕 

(二)外部協作師資 共____0____位協作師資，協作

師資屬性 

☐專業課程需求__0__位 

☐安全風險管理需求___0__位 

☐其他____0____需求，__0__位 

本次實施之課程是否有和外部師資協

作授課，請協助填列。 



表 4 計畫二、辦理戶外教育課程經費申請表-學校填列提報  

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 

申請單位：      苗栗縣西湖鄉五湖國民小學 

計畫名稱：五湖四海穿梭古今趣(2-3 學校辦理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) 

計畫期程：113 年 8 月 1 日至 114 年 7 月 31 日 

計畫經費總額：3,0000 元，向國教署申請補助金額：3,0000 元，自籌款：0 元 

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： 無  ☐有 

（請註明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經費之項目及金額） 

  國教署：              元，補助項目及金額： 

  XXXX 部：            元，補助項目及金額： 

經 費 項 目 
計   畫   經   費   明   細 

單價(元) 數量 總價(元) 說  明 

業 

務 

費

經

常

門 

膳費 100  39  3900 含茶水費，13 人 3 餐共 39 次 

住宿費 100  13  13000  住宿一晚 

交通費 600  13  7800  搭乘火車、捷運、公車。 

場地費(門票) 
400 13 5200 

含兒童新樂園、科教館、天文台三

館套票及故宮及海事博物館門票 

雜支   100 影印紙等文具 

小  計     30000  以上經費各項目均可互相勻支 

合   計     30000  以上經費各項目均可互相勻支 

承辦單位 

 

主(會)計              

單位 

機關學校首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或團體負責人 

國教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承辦人 

國教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組室主管 

備註：  

一、本表適用政府機關(構)、公私立學校、特種基金及行政法人。 

二、各計畫執行單位應事先擬訂經費支用項目，並於本表說明欄詳實敘明。 

三、各執行單位經費動支應依中央政府各項經費支用規定、本署各計畫補(捐)助

要點及本要點經費編列基準表規定辦理。 

四、上述中央政府經費支用規定，得逕於「行政院主計總處網站-友善經費報支

專區-內審規定」查詢參考。 

五、非指定項目補(捐)助，說明欄位新增支用項目，得由執行單位循內部行政程

序自行辦理。 

六、同一計畫向本署及其他機關申請補(捐)助時，應於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內，

補助方式：部分補助【補助

比率  ％】 

餘款繳回方式：繳回按補助比

率全數繳回 

 



詳列向本署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，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，

本署應撤銷該補(捐)助案件，並收回已撥付款項。 

七、補(捐)助計畫除依本要點第 4 點規定之情形外，以不補(捐)助人事費、加班

費、內部場地使用費及行政管理費為原則。 

八、申請補(捐)助經費，其計畫執行涉及須依「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劃執行注意

事項」、預算法第 62 條之 1 及其執行原則等相關規定辦理者，應明確標示

其為「廣告」，且揭示贊助機關（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）名稱，並不得

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。 

 

※申請補助單位請依實際需求，自行增刪經費項目。 

 


